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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开始实施

以以后后行行政政执执法法监监督督也也有有法法可可依依了了
本报讯 (记者 许建

立) 近日，为了提高社区
居民对5月1日新实施的

《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的
了解认识，十亩园社区、
历山路社区、解放桥社
区、后坡街社区、青龙街
社区分别开展《山东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宣传工
作，努力提高社区居民对

《条例》的认知度。
“现在法律规定越来

越健全，行政执法越来越
规范，以后行政执法监督
也有法可依了，有利于社
区的安定和正常秩序的
维护，对大家来说是一件
好事情。”居民张先生说。

目前，各社区组织社
区干部集中学习《条例》，
了解《条例》的相关内容，
增强法制观念，并在社区
小广场开展现场咨询活
动，发放宣传彩页，悬挂
宣传条幅，利用LED显示
屏滚动播放《条例》内容，
大力宣传行政执法的监
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
程序等，营造深入推进依
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

府的舆论环境。
据了解，山东省人大

常委会2014年11月份表
决通过了《山东省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这是我省
第一次以地方性法规的
形式规范行政执法监督
工作，破解了行政执法监
督无法可依的难题。在此
之前，除了行政监察和审
计监督等专项监督制度
已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外，
国家还没有专门就行政
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制
定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法
规，所以山东省这一《条
例》的出台，开创了行政
执法监督工作的新局面。

《条例》对“临时工”
执法问题也提出了明确
要求，即明确规定行政执
法机关聘用的劳动合同
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
临时借调人员以及其他
无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
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从《条例》的具体内容来
看，基本上涵盖了对行政
执法行为从事前、事中，
到事后的完整链条的监
督。

历 山 路
社 区 进 行 行
政 执 法 监 督
宣传。

十 亩
园 行 政 执
法 监 督 宣
传。

《《山山东东省省行行政政执执法法监监督督条条例例》》重重点点内内容容解解读读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城市管理考验着政府部门的行政智
慧。如何执法才能让老百姓信服，真正起到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作用，更是政府部门应

当直面的重要问题。我们之前在新闻报道
中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执法过程中出
现“临时工”执法，出现问题“临时工”成了
替罪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山东省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实施后，合
同工、“临时工”、工勤人员等不符合条件人
员一律取消行政执法资格。可以说今后相
关执法部门可别再拿“临时工”当挡箭牌
了。

想行政执法

你得先有行政执法证

2014年11月27日，《山东省行政
执法监督条例》经山东省第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山东省行政
执法监督条例》是我省出台的第一
部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
法行为的地方性法规，详细规定了
行政执法监督的监督主体、监督内
容、监督措施、监督程序和监督结果
的处理等内容，对于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里程
碑意义。

《条例》进一步加强了对行政执
法人员的资格管理。自2013年以来，
我省共审核新办行政执法证件9 . 8
万人次，注销行政执法证件7 . 8万人
次，真正把“发证从严，以证管人”落
到实处。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参
加专业法律知识、公共法律知识和
职业素养等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
行政执法证件后，方可从事行政执
法工作。行政执法机关聘用的劳动
合同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临时借
调人员以及其他无行政执法资格的
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除法
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证
件另有规定外，行政执法人员应当
使用省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行政执
法证件。

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公务活动
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主动出示
行政执法监督证件。被监督单位不
得拒绝、阻碍。

监督机关抓落实

也别推脱责任

《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第一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
式规范行政执法监督，破解了
过去山东行政执法无法可依的
难题。

《条例》明确了行政执法监
督的主体。县级以上政府对下
级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监
督，本级政府对其所属部门的
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监督。依法
设立的派出机关或者派出机构
的行政执法行为，由设立该派
出机关或者派出机构的人民政
府负责监督。负责政府法制工
作的部门依照法定职责，负责
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的
具体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
设，配备专职行政执法监督工
作人员。

规定了行政执法监督的内
容和范围。监督机关实施行政
执法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检查
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检
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
许 可 权 等 综 合 执 法 的 实 施 情
况，检查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
实施情况，检查行政执法人员和
行政执法听证主持人资格和证
件管理工作，监督行政执法程序
是否合法、正当等。明确将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
政确认、行政征收等八大类行政
执法行为纳入监督范围。

想拒绝、阻碍监督

这事行不通了

此次《条例》具体规定了实施
行政执法监督的十项基本措施，包
括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公告制度、行
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听证主
持人资格认证制度、执法裁量权基
准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备案制
度、案卷评查制度、执法责任制和
评议考核制度、法律法规规章实施
情况报告制度、行政执法争议协调
裁决制度等。

《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中规定行政执法监督采取日常监
督、专项监督、综合检查等方式，也
可以采取抽查或者暗访等方式进
行，被监督单位不得拒绝、阻碍。

目前在我国的行政执法监督
体系中，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有
来自于行政机关外部的监督和行
政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外部监督
主要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
关、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等对行政
执法行为的监督；内部监督主要是
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按
照职责权限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
的监督，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内部层
级监督、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专
门监督。狭义的行政执法监督仅指
行政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

该《条例》所指的行政执法监
督，仅指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
即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
政府对其所属部门、上级政府工作
部门对下级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
执法活动进行的监督。

错了就要改

监督机关说了算

如果行政过程中出现问题，监
督机关可以撤销行政执法行为。这
也就意味着如果行政执法人员在
执法过程中出现偏差，监督机关有
权就执法不当行为进行纠正。

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在监督检
查中发现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或者
不当的，应当发出《行政执法监督
意见书》。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
自收到《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自行纠正违法或者
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

行政执法机关逾期未按照《行
政执法监督意见书》自行纠正违法
或者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
机关根据行政执法行为的性质、程
度等情况，按照职责权限分别作出
责令限期履行、责令补正或者改
正、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处
理决定。

同时，行政执法主体在《条
例》实施后更加透明公开，相关部
门要向社会周知公告。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审核确认本级
政府监督范围内行政执法机关的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并向社会公
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其所属部门对行政执法依据进行
梳理，科学界定执法岗位职责，合
理确定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有关
部门应当将梳理确认后的行政执
法依据、岗位、职责、程序等向社会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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